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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398）

2 0 0 7年度股東年會通知

茲通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將於2008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假
座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四季酒店四季大禮堂及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中國
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行學術交流中心通過視頻連線方式舉行2007年度股東年會（「股
東年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及聽取本行董事會關於下列第九項的彙報：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2007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 審議及批准2007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 審議及批准2007年度財務決算方案。

4 審議及批准2007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5 審議及批准2008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預算。

6 審議及批准繼續聘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行2008年度國際審計師及安永華明會計
師事務所為本行2008年度中國審計師及授權本行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7 審議及批准2008年董事、監事報酬合同及2007年董事、監事報酬合同和清算結果。

8 授權本行董事會辦理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購買事宜。

其他事項

9 聽取關於股東大會對本行董事會授權方案執行情況的彙報。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2008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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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固定資產投資預算

本行於2008年度的新增固定資產投資擬設定為人民幣181億元。下表說明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及擬投資的
款額：

新增固定資產投資項目 擬投資款額（人民幣）

基本建設投資 115.22億元
運輸設備投資 2.50億元
電子化建設及相關設備 63.28億元

合計 181億元

(2)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

茲提述本行於2007年2月2日發佈的股東通函。在本行2007年3月21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批准了(a)購買董事、
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b)保單總投保額為5千萬美元，為期一年；及(c)保費不超過1,487,000美元。考
慮到市場慣例，本行董事會建議股東授權其在承保範圍不變且不超過原費率的前提下辦理今後購買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的相關事宜，本行董事會每年向股東大會報告責任險購買和執行情況。

(3) 董事及監事薪酬

根據本行與董事及監事將簽署（如股東批准第7項建議案）的2007年及2008年報酬合同，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
事不會領取任何董事袍金，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外部監事則按本行於2007年3月21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批准
的津貼標準支取津貼。此外，執行董事領取兼任本行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此報酬按全行經營業績和其個
人履職情況釐定；內部監事及職工監事的報酬則按其個人履職情況決定。執行董事、內部監事及職工監事
獲得的上述報酬包括工資、津貼、酌定花紅及其他福利。

本行董事、監事2007年度報酬清算結果如下：

姓名 職務 稅前報酬（人民幣）
稅前報酬+福利保險費用1

（人民幣）

姜建清 董事長、執行董事 160.6萬元 179.5萬元
楊凱生 副董事長、執行董事 153.4萬元 171.1萬元
張福榮 執行董事 138.5萬元 153.3萬元
牛錫明 執行董事 137.0萬元 151.7萬元
傅仲君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康學軍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宋志剛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王文彥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趙海英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仲建安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克利斯多佛‧科爾 非執行董事 由派出單位發放薪酬
梁錦松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行發放現金津貼51萬元（稅前）
約翰‧桑頓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行發放現金津貼45萬元（稅前）
錢穎一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行發放現金津貼47萬元（稅前）
許善達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行發放其任期內現金津貼10萬元（稅前）
王為強 監事長 144.2萬元 160.4萬元
王熾曦 專職監事 79.3萬元 92.4萬元2

王道成 外部監事 本行發放現金津貼30萬元（稅前）
苗耕書 外部監事 本行發放現金津貼28萬元（稅前）
張　煒 職工監事 78.7萬元 91.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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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利保險費用：指本行按照政府規定為董事╱監事向社保等部門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費用，以及董事╱監事作為本行員工享受的企業年
金、補充醫療保險等全部福利待遇。

2. 專職監事報酬如果與同類可比大型銀行專職監事有顯著差異，本行董事會可進行適當調整。

關於董事及監事薪酬的進一步資料，請參見載於本行2007年度報告的財務報表附註13「董事和監事薪酬」。

(4)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及出席股東年會之資格

H股股東須注意，本行將於2008年5月6日（星期二）至2008年6月5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凡於2008年5月5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備存於香港的本行股東名冊之H股股東均有權
出席股東年會。

本行H股股東如欲出席股東年會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須於2008年5月5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5) 建議派發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行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股息每股人民幣0.133元。如該股息藉股東通過第四項
決議案而予以宣派，股息預期將於2008年6月26日左右支付予於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名列本行股東名冊的
股東。本行將於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至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本行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須於2008年6月11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
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6) 委任代表

有權出席股東年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代表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
本行股東。

股東須以書面形式委任代表，代表委任表格須由股東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授權之代表簽署。倘股東為法
人，代表委任表格須加蓋法人公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授權之代表簽署。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東之代表簽署，
則授權該代表簽署代表委任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H股持有人最遲須於股東年會或其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書
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以專人送遞或郵寄方式送達本行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方為有效。本行之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為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8樓1806–1807室。填
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屆時仍可親身出席股東年會，並於會上投票，但在此情況下，委任代表之
文件將被視為已經撤銷。

(7) 回執

擬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股東年會之股東應於2008年5月16日（星期五）或該日之前，將回執以專人送遞或郵寄
方式送達本行董事會辦公室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辦公室地址為中國北京西城區復興門
內大街55號，郵編：100032（電話：(86 10) 6610 8608，傳真：(86 10) 6610 6139）。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8樓1806–1807室（電話：(852) 2862 8555，傳真：(852) 2865 0990）。

(8) 其他事項

股東年會預料需時半日。股東（親身或其委任代理人）出席股東年會之交通和住宿費用自理。股東或其委任
代表出席股東年會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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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程序

根據本行章程第92條，於股東大會上，除非下列人士在舉手表決之前或之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否則決
議案須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

(i) 大會主席；

(ii) 至少兩名有表決權的股東或有表決權的股東的委任代表；或

(iii) 單獨或合併計算持有在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10%或以上的一名或多名股東（包括委任代表）。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決，會議主席根據舉手表決的結果，宣佈決議案通過情況，並將此記載於會議
記錄中，作為最終的依據，無須證明該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支持或者反對的票數或者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楊凱生先生、張福榮先
生及牛錫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傅仲君先生、康學軍先生、宋志剛先生、王文彥先生、趙
海英女士、仲建安先生及克利斯多佛 •科爾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錦松先生、約翰 •桑
頓先生、錢穎一先生及許善達先生。


